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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
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
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落实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精神，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对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了
清理，决定对8部行政法规的部分
条款予以修改，对13部行政法规
予以废止。

修改教学成果奖励条例、计算
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
定、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人类遗
传资源管理条例，对上述4部行政
法规中涉及的已不使用的机构名

称、已调整的机构名称和职责划转
涉及的机构名称等进行了修改，切
实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精
神，更好适应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
制实践。

修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
记管理条例，删去其中关于外国企
业申请代表机构注销登记时需提交
外汇部门证明文件的规定，进一步
简化证明材料、优化政务服务，持续
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提升
经营主体的获得感。

修改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企业
信息公示暂行条例。针对标准化法
实施条例，删去关于对有关责任者
给予行政处分的规定，删去已取消
或者已被其他规定替代的罚款事项
相关规定；针对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将“严重违法企业名单”明确
为“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增加对信用修复制度的原则性
规定，加强对公示行为的监管，强化
法律义务的落实，防止“劣币驱逐良
币”，为更好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供更加有力的
法治保障。

修改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删
去其中关于暂停或者撤销对外贸
易经营许可的法律责任相关规定，
与对外贸易法做好衔接，保障法律
法规体系的系统性和规范性。

同时，废止煤炭送货办法等13
部行政法规，更好地适应当前经济
体制变化、改革发展实践需要以及
有关领域工作实际，进一步增强法
律法规制度的时效性。

新华社电 3 月 15日，福建海警组
成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
执法巡查。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
表示，“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以来，
民进党当局对其草菅人命的做法不思悔
改，对遇难者家属正当诉求置之不理，还
企图以其内部调查程序为借口推诿卸
责、蒙混过关，引起包括金门民众在内两
岸同胞的共同反对与强烈愤慨。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金门附
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相关海域
作业秩序的正当之举。

陈斌华表示，我们对民进党当局无
视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伤害两岸同
胞感情的粗暴行径决不容忍、决不姑
息。民进党当局必须尽快给遇难者家属
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大陆方面保留采
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民进
党当局承担。

大陆海警部门在金门附近
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国台办：坚决支持

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3月15
日发布了10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
益诉讼典型案例，并通报了2023年食品
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办案情况。

最高检此次发布的10件典型案例
聚焦解决消费者关注度高、影响恶劣的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例如“人药兽用”、
动物血制品非法添加工业用甲醛、违规
使用生鲜灯、违法销售境外药品等。

有的案例还反映出新业态中出现的
食品药品安全新问题，比如短视频平台
上“探店达人”等收费探店视频侵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等。对此，检察机关依法督
促行政机关对相关机构加强监管，规范
收费探店视频广告发布行为，保障消费
者知情权，维护网络食品消费安全。

据统计，2023年，全国各级检察机
关共立案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
讼案件 23000 余件，同比增加 16.8%。
其中涉食品（含食用农产品）安全18000
余件，涉药品安全近5000件。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负责人表示，
2024年2月至12月，最高检在全国检察
机关部署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聚
焦社区团购、网络营销、直播带货等新业
态涉食品安全问题开展专项监督。检察
机关将围绕这一专项行动开展食品药品
安全领域公益诉讼系列重点工作，包括
督促预制菜产业规范发展；督促整治食
品掺杂掺假，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
加剂；督促整治药物滥用等消费者密切
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健康安全。

（刘硕 邢拓）

聚焦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涉
食品安全问题

最高检：开展专项监督

除了严查违法医药等广告和有
害信息之外，跨部门执法联动还将
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和破坏公平就医
秩序的行为、联合开展医疗执业活
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等。

倒卖出生医学证明、选择性别
人工流产、非法回收药品……此类
违法违规行为损害群众健康权益，
社会影响恶劣，正是多部门联合重

拳出击的方向。
此外，针对医疗美容、辅助生

殖、健康体检、医学检验、互联网
医疗等重点执业活动，地方各级
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医疗保障、
中医药、药品监管等部门也将结
合医疗执业日常监督、举报投诉、
社会关注热点等情况，联合整治
突出问题。

“塑造更为严格的医疗监督执
法环境，更加规范的各类医疗和经
营行为，为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保驾
护航。”甘戈说。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还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互联
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高医疗
执业活动监督执法效能及水平。

（新华社 董瑞丰）

其他医疗执业活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1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虚假医药信息害人不浅

国家多部门亮出“组合拳”
生吃寄生虫减肥，医美直播带货“三无”产品……朋友圈里那些夸张的医药“新闻”，是否

真假难辨？一些自媒体上似是而非的美容养生“知识”，背后又有多少算盘打得噼里啪啦？
虚假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信息，让人有时上当却无处说理。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

中央网信办、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医疗监督跨部
门执法联动工作的意见》，针对突出问题，要形成监管合力，维护人民健康权益。

3月12日，微信安全中心发布
一则治理公告，“剑指”多类违禁品
售卖信息行为，第一项就是“违规发
布药品或医疗器械推广内容”。

微信相关负责人表示，利用微
信功能发布违禁品售卖信息的行为
触犯了相关法律法规，微信团队将
坚决打击清理此类违法违规的内容
和行为。

在国家层面，10部门执法联
动，明确要求严肃查处发布违法医

药等广告和有害信息的行为。其
中，地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查
处未经审查发布药品、医疗器械广
告的行为，网信部门加强互联网虚
假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信息监测。

针对未经卫生健康部门审查和
未按照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发布医疗
广告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可以吊销诊疗科目或者吊
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此类违法广告和有害信息往

往夸大疗效、隐瞒风险，误导患者就
医选择，甚至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甘戈说，通过加强执法联动，
可以净化医药广告环境，让人民群
众获得真实、准确的医疗信息，保障
其健康权益。

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医疗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要形成跨部门联合监
督执法长效机制，规范医疗服务行业
秩序，保障医疗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发布违法医药等广告和有害信息？严肃查处

虚假有害医药信息犹如“过街
老鼠”，但涉及调查取证、处罚依据、
多头执法等，衔接如果不畅，监督起
来也不容易。

甘戈表示，不同部门此前在职
责、权限、执法标准等方面可能存在
差异，加上信息孤岛、信息壁垒等因
素，为监督执法带来一定困难。跨
部门执法联动将有力促进部门协
同，互通信息、共享资源，减少重复

工作，提高监督效率。同时，健全
“行刑”衔接，会形成强大震慑力。

此前，国家层面已多次多部门
协同开展医疗乱象等专项治理工
作，积累了医疗监督领域的执法联
动实践经验。

根据此次印发文件，相关部门
将加强医疗监督执法队伍建设，建
立健全定期会商工作机制，建立联
合监督执法工作清单，推进问题线

索跨部门联合处置，建立重大案件
督办机制，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建立健全监督执法结果协
同运用机制。

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医疗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加强执法联动、形成
执法合力，是医疗监督执法工作顺
利开展的重要保障。要确保部门间
有效衔接，避免出现监督空白和多
头执法。

出现“三不管”空白？联合执法


